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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检验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省级补助资金使用绩效,考核资金预期绩效

目标的实现程度、支出效率和综合效果，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的管理水平，根据广东

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17 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粤财绩函〔2017〕

18 号）等文件的要求，省财政厅委托广州皓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组成一村（社区）

一法律顾问省级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组（以下简称“评价工作组”），按照《广东

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行方案》等有关规定，对广东省村（社区）法律顾问项目资金

使用情况实施了绩效评价，形成了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资金背景。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加快推进法律普及

和法律服务进村（社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创新基层管理，根据《中共广东

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

的通知》（粤委办发电〔2014〕42 号）的工作要点，一是地级市以上司法行政部门统

筹本地区的法律服务人才资源，指导县（市、区）建立完善向律师事务所购买服务的

有关制度，律师事务所统筹安排所属律师担任对口村（社区）的法律顾问，确保每个

村（社区）配备 1名；二是村（社区）法律顾问每个月至少到村（社区）服务累计 8

小时，每个季度至少举办 1次法治讲座，对村（居）委会和群众提出的具体法律服务

需求应及时回应，对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或涉及村（居）委会、群众重大利益的事

情，应及时到场或通过其他方式提出法律意见。广东省财政厅于 2014 年设立“省司法

厅-公共法律服务专项资金-欠发达地区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补助资金”，从 2014

年至 2017 年，共安排此项资金 35,485.50 万元，用于补助村（社区）开展一村（社区）

一法律顾问公益性服务工作。

（二）资金扶持范围、补助标准及用途。

依据《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一村（社区）

一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粤委办发电〔2014〕42 号）、《广东省省级一村

（社区）一法律顾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粤财行〔2015〕250 号）和《关于印发〈广

东省公共法律服务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粤财政法〔2017〕18 号）等规

定，专项资金扶持范围：省欠发达地区 14 个地级市以及江门的台山市、开平市、恩平



市；专项资金补助标准：给予每个村（社区）每年 1万元的经费支持，其中省财政按

每个村（社区）5,000 元，地方财政按每个村（社区）5,000 元的标准，对开展一村（社

区）一法律顾问工作予以补助；专项资金用途：专门用于补助村（社区）开展一村（社

区）一法律顾问公益性服务工作，不得用于司法行政部门开展律师业务培训、召开工

作会议、交通费等支出。

（三）资金安排情况。

2014-2017 年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省级补助资金全省共安排 35,485.5 万元。

评价基准日为 2017 年 6 月 30 日。

表 1-1 指标表

序号 年份 村（社区）数量 资金下达文号 安排资金（万元）

1 2014 年 10455 粤财行〔2014〕272 号 5,227.50

2 2015 年 19986 粤财行〔2015〕103 号 9,993.00

3 2016 年 20361 粤财行〔2015〕554 号 10,180.50

4 2017 年 20169 粤财行〔2016〕113 号 10,084.50

合计 70971 35,485.50

图 1-1 指标对比图

单位：万元



图 1-2 指标对比图

（四）项目绩效目标。

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省级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补助村（社区）开展一村（社区）

一法律顾问公益性服务工作。其主要的绩效目标：一是法律服务在全省实现全覆盖，

群众不出村（社区）即可享受到法律服务，困难群体能够及时得到法律援助，群众对

法律服务的满意度不断提高；二是基层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显著增强，逐步养成知法

守法、依法办事的良好习惯，能够自觉通过合法途径反映利益诉求，解决矛盾纠纷，

维护合法权益；三是基层自治管理明显改善，形成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村（社

区）公共事务、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维护村（居）民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新格

局。

二、绩效分析

评价工作组依据既定的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详见附件 1），评定 2016 年一村（社

区）一法律顾问省级补助资金的整体绩效得分为 85.87 分。绩效等级为“良”，从 13

个三级指标的分析情况看，村（社区）法律顾问项目在前期准备、事项管理、绩效结

果方面均取得一定的成绩。

单位：万元地级市资金分布对比图



（一）前期准备。

本项指标主要从论证决策、目标设置和保障措施三个方面考察专项资金论证决策

的规范性、目标设置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保障措施的健全性。本项指标分值为 20.00

分，评价得分 18.00 分，得分率 90.00%。

1.论证决策，该指标分值 7.00 分，评价得分 6.00 分，得分率 85.71%。

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省级补助资金的设立符合省委、省政府文件精神，资金

扶持方向、扶持方式、扶持对象明确、合理，项目申报内容符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申请指南等规定的要求，项目审批过程合规。一是村（社区）法律顾问省级补助资金

的设立符合《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一村（社区）

一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粤委办发电〔2014〕42 号）等文件的要求。二是省

司法厅和省财政厅制定了《广东省省级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确定了司法行政部门、财政部门的工作职责，明确了专项资金的扶持范围、分配方式、

补助标准、资金用途。三是村（社区）法律顾问补助资金原则上实行项目库管理，省

财政厅在每年 11 月底前，将转移支付资金提前下达市县；在未纳入项目库管理前，专

项资金实行年度安排总体计划报省政府审批，明细计划报省政府备案的复式审批制度。

主要存在问题为：省内各地市的经济情况不一致，对法律顾问需求情况存在一定差异，

且律师资源集中在珠三角地区，欠发达地区律师资源不足，未考虑服务难度和路程远

近等因素，全省使用同一补助标准，合理性欠佳。

2.目标设置，该指标分值 7.00 分，评价得分 7.00 分，得分率 100.00%。

村（社区）法律顾问省级补助资金目标设置完整。《广东省司法厅印发<关于贯彻

落实关于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的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司办〔2014〕

95 号）符合《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一村（社区）

一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粤委办发电〔2014〕42 号）的要求，且包含项目总

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目标具体、明细。

3.保障措施，该指标分值 6.00 分，评价得分 5.00 分，得分率 83.33%。

村（社区）法律顾问项目组织管理机构健全、管理制度较完善，项目实施进度安

排合理。一是村（社区）法律顾问项目工作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由政府负责，

人大监督，各相关部门协作联动。省司法厅内部也成立了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



作指导小组，以律师工作管理处处长负责指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市、县（市、区）、

镇（街道）各级也能按照相关要求，成立工作领导小组。二是相关管理制度较完善，

省司法厅制定了《广东省省级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广东

省公共法律服务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等办法及意见，各单位依据上述文件，结合

各地实际，对相关制度进行细化，为更好地开展管理村（社区）法律顾问项目提供了

保障。三是制定了《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的工

作方案》、《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制度》等方案及制度,明确了年度目标任务、

工作措施、相关进度安排、考核检查制度、行为准则以及落实了相关业务负责人。主

要存在问题为：一是《广东省省级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未对

专项资金的性质做出明确的界定，导致各地对是否需要缴税存在争议。二是未对资金

发放形式进行确认，尽管在同一个地级市，也存在 2-3 种发放形式，形式多样，不便

于对资金的管理。

（二）资金管理。

该指标主要从资金到位、资金支出进度及规范性考察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

总体保障程度、资金支出是否规范，指标分值 17 分，评价得分 14.53 分，得分率 85.47%。

1.资金到位，该指标分值 4.00 分，评价得分 3.13 分，得分率 78.25%。

专项资金足额及时到位，配套资金基本符合相关文件要求。一是依据各年度一村

（社区）一法律顾问省级补助资金的下达文件（粤财行〔2014〕272 号）、（粤财行〔2015〕

103 号）、（粤财行〔2015〕554 号）、（粤财行〔2016〕113 号），2014-2017 年省

财政实际投入村（社区）法律顾问补助资金 35,485.5 万元，其中省财政厅于 2015 年

11 月将 2016 年度省级补助资金 10,180.5 万元提前下达到有关地市财政局和财政省直

管县（市）财政局，有关地市财政局及时将相关经费下达到县（市、区）财政局，到

位率 100%。二是根据（粤委办发电〔2014〕42 号）的要求除珠三角洲各市外，其他各

地级市实行经费省市共担，其中省财政负担 50%，地市财政负担 50%。根据现场评价的

四个地级市提供资料显示，2016年现场评价的四个地级市共收到省级补助资金2,856.5

万元，地方配套资金 2,836 万元，配套率 99.28%。

2.资金支付，该指标分值 5.00 分，评价得分 4.47 分，得分率 89.40%。



根据省司法厅提供的资料显示，全省所有村（社区）按每年不低于 1万元的标准

向所有参与工作的律师发放了 2016 年工作补贴。2016 年安排省级补助资金 10,180.5

万元，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实际已支付 10,003.5 万元，支付率 98.26%。结余主要

原因是：清远市实行农村综合改革试点，2015 年连州市、佛冈县、英德市分别新增村

民自治委员会 154 个、106 个、130 个。在报送符合 2016 年度一村（社区）一法律顾

问省级补助资金补助村居个数时，根据民政部门提供的数据，上述三个县（市、区）

的村居数量较上度分别多了 141 个、89 个、118 个，导致收到 2016 年度省级补助资金

较 2015 年度多 174 万元。又因上述村民自治委员会无专门工作人员、无办公设备，村

（社区）法律顾问工作无法开展，未对其配备法律顾问，导致清远市 2016 年度省级补

助资金结余 174 万元。

3.支出规范性，该指标分值 8.00 分，评价得分 6.93 分，得分率 86.63%。

村（社区）法律顾问项目各地级市基本能按规定实行每半年进行一次考核，考核

合格后发放补助资金。省级补助资金统一由财政部门进行集中核算、专款专用，款项

支付证明材料完备，资金管理和使用符合《广东省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主要存在问题为：一是专项资金各地支付方式不统一，存在

多种支付方式。主要是以下三种：直接由财政部门转账到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再

发放给律师；由财政部门划拨到县（市、区）级司法局，由县（市、区）级司法局转

账到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再发放给律师或者县（市、区）级司法局组织律师进行

签领；由财政部门划拨到镇街财政所，由财政所转账到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再发

放给律师，或者财政所制表组织律师进行签领。二是年度评估工作执行不到位，对考

核不及格的法律顾问，仍然全额发放工作补贴，从现场评价 391 条村中发现有 21 条村

存在此情况。

（三）事项管理。 该指标主要从实施程序、管理情况两方面考察项目实施程序的

规范性、主管部门对项目的检查、监控、督促等管理情况。指标分值 13.00 分，评价

得分 11.06 分，得分率 85.08%。

1.实施程序，该指标分值 8.00 分，评价得分 7.13 分，得分率 89.13%。

各级法律顾问工作承办主管部门均制定了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方案，并

严格按照相关工作制度（指引）开展工作，主要包括：《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基



本行为准则（试行）》、《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日志制作指引》、《村（社区）

法律顾问工作监督指导和检查评估指引》等。法律顾问合同由律师事务所与村（社区）

签订，律师事务所指派符合条件的律师担任村（社区）法律顾问。实行村（社区）法

律顾问公示制度，公示实行悬挂《村（社区）法律顾问公示牌》、张贴宣传海报和印

制便民服务卡等，公示内容包括村（社区）法律顾问的基本信息、服务内容、监督信

息等情况，部分地区将微信二维码加入到便民服务卡中，提供多元沟通途径。主要存

在问题为：个别单位未能提供完整的佐证材料，如开展培训的讲义及签名表等资料。

2.管理情况，该指标分值 5.00 分，评价得分 3.93 分，得分率 78.60%。

一是省司法厅 2015 年开发了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管理系统，其线上信息

主要包括全省律师顾问的签约情况、工作日志情况、考核情况等，改变了传统的纸质

确认模式，提高了工作效率。二是建立了定期督查工作制度，市司法局领导每个季度

至少完成一次对辖区所有县（市、区）开展工作情况的督导检查，县级司法局领导每

个季度至少完成一次对辖区所有镇街开展工作情况的督导检查。三是组织多种形式的

监督检查。如 2015-2016 年开展了全省地市级交叉检查，由省司法厅组织各级司法部

门对全省 21 个地级市 100 多个县（市、区）进行实地考察。又如 2017 年 6 月由省司

法厅和省律师协会组织安排业务人员对全省进行暗访检查，随机抽取确定拟检查的镇

（街）司法所及村（居）委会，并且在不提前通知各市拟开展检查的具体时间和对象，

直接前往镇（街）司法所检查司法所履行职责以及法律顾问律师开展工作的实际情况，

到村（社区）实地察看工作开展情况。主要存在问题为：一是在推进村（社区）法律

顾问工作中，未能很好落实“三个一”制度，存在工作台账信息不完整不准确，保管

不当的情况。二是未经核实情况就对工作日志确认盖章，从现场抽查的二十二个镇（街）

来看，大部分无服务对象签字确认，对此情况大部分村（居）委会、镇（街）司法所

仍予以确认。

（四）经济性。

该指标主要考察补助资金在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基本匹配的情况下，补

助资金预算控制的情况。指标分值 5分，评价得分 5.00 分，得分率 100.00%。



1.预算控制，该指标分值 5.00 分，评价得分 5.00 分，得分率 100.00%。2016 年

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省级补助资金的预算执行情况良好，资金支出符合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及资金安排的相关要求。未发现存在超预算的情况。

（五）效率性。

该指标主要考察村（社区）法律顾问项目完成进度及质量，指标分值 10.00 分，

评价得分 7.80 分，得分率 78.00%。

1.完成进度及质量，该指标分值 10.00 分，评价得分 7.80 分，得分率 78.00%。

一是村（社区）法律顾问服务情况。村（社区）法律顾问基本能对村（居）委会

和群众提出的具体法律服务需求及时回应，对重大利益事件，及时到场或通过其他方

式提出法律意见。基本能按照《意见》要求，每月至少到村（社区）服务 8小时，每

个季度至少举办 1次法治讲座。从信息系统检查现场评价的 391 条村的相关信息得知，

2016 年共有 92 名律师担任 391 条村的法律顾问，其中 43 名（占 46.74%）存在到村（社

区）服务不足 8小时的情况。从现场评价时抽取的 33 名法律顾问的 2016 年纸质版工

作日志，其中有 1名（占 3.03%）法律顾问到村（社区）服务不足 8小时，有 24 名律

师无登记具体工作日服务时间，无法判断是否满 8小时。二是村（社区）法律顾问工

作日志完成情况。从信息系统检查现场评价的 92 名律师相关信息得知，有 27 名律师

（占 29.35%）2016 年工作日志质量不高，存在基本要素没有填写、内容过于简单的情

况。从现场评价时抽取的 33 名法律顾问的 2016 年纸质版工作日志，其中 17 名（占

51.52%）存在基本要素没有填写、内容过于简单的情况。三是从信息系统检查现场评

价的 391 条村（社区）2016 年共开展法治讲座 986 次，其中有 324 次（占 32.86%）法

治讲座无附件、无照片。从信息系统检查 48 条村（社区），有 20 条村（占 41.67%）

未按规定每个季度举办一次法治讲座。从现场评价时抽取的 33 名法律顾问的 2016 年

纸质版工作日志，暂未发现未按期举办法治讲座情况。

（六）效果性。

该指标主要考察村（社区）法律顾问项目实施后对当地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带来

的影响。指标分值 30.00 分，评价得分 25.20 分，得分率 84.00%。

1.社会经济效益，该指标分值 25.00 分，评价得分 20.73 分，得分率 82.92%。



一是群众不出村，即享受法律服务。2014 年至 2017 年法律顾问律师共为村（社区）

修改完善村规民约近 8000 份，出具法律意见书近 1.9 万份，审查各式合同 1.8 万多份，

协助村（社区）换届近 4000 次，举办法治讲座或上法治课 17.3 万多场次，为村（社

区）和群众提供法律咨询 74.3 万多人次，提供代书近 1.4 万次，代理群众参与诉讼和

实施法律援助 2.6 万多宗，参与调处矛盾纠纷近 4.7 万宗，处理涉法信访和敏感性群

体性案件 2400 多件以及其他法律事务 11.6 万多宗。二是基层干部、群众法律意识有

所提高。通过法律顾问给村干部、村民、学生开展法治讲座，村干部、村民、学生等

慢慢了解了各个方面的法律规定，逐步养成了知法守法、依法办事、懂法用法的良好

习惯。三是通过制定村规民约等，提高了基层干部依法行政意识，基层自治管理明显

改善。从现场评价座谈会发现，村干部在解决矛盾纠纷、维护村（社区）合法权益时，

能第一时间想到咨询本村（社区）法律顾问，在思维上有很大的转变。主要存在问题

为：村（社区）法律顾问宣传不够，根据座谈会及现场评价调查问卷显示，在对村（社

区）法律顾问存在情况、工作职责方面，仍有 24.39%的村（居）民表示不太了解。

2.可持续发展，该指标分值 5.00 分，评价得分 4.47 分，得分率 89.40%。

一是不断完善和更新各项管理制度，自开展村（社区）法律顾问项目以来，省司

法厅能在过去的实施过程中总结经验，为进一步做好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提出了

更好的工作意见。主要包括：《2016 年中共广东省司法厅委员会关于开展一村（社区）

一法律顾问工作的情况报告》、《广东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一村（社区）一法律

顾问工作的意见》（粤司办〔2016〕211 号）等。二是使用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

作管理系统，各级部门可在系统上确认工作日志，减少了村（居）委会、镇（街）司

法所的纸质版确认环节，简化上级司法部门的检查程序，提高了工作效率、规范化水

平。主要存在问题为：个别司法行政部门未能牵头建立联席会议，无法对项目的开展

提供合理的后续管理保障。

（七）公平性。

该指标主要通过满意度调查的结果来反映受惠对象对村（社区）法律顾问项

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指标分值 5.00 分，评价得分 4.28 分，得分率 85.60%。

1.群众满意度，该指标分值 5.00 分，评价得分 4.28 分，得分率 85.60%。



评价工作组根据项目的特性，制定了三种调查问卷，分别是干部版、村民版以及

法律顾问版。根据资金分配及项目分布情况，评价工作组通过实地走访、查看及发放

调查问卷等方式，对项目实施受惠群体进行了满意度调查。现场派发并回收调查问卷

233 份，结果显示，有 86.27%的受访基层干部群众及律师对“一村（社区）一法律顾

问”在增强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法律意识，促进村（居）委会民主决策，依法办事，

引导群众通过合法途径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矛盾纠纷，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基层

和谐稳定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赞扬和满意。

表 2-1 满意程度汇总表

满意程度

访问对象
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满意 不了解 合计

村干部 107 0 0 0 0 107

法律顾问 30 0 0 0 0 30

村（居）民 64 19 2 0 11 96

合计 201 19 2 0 11 233

三、主要绩效

2014 年至 2017 年“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项目的法律顾问服务情况统计见表

3-1。

表 3-1 法律顾问服务情况统计表（2014 年 5 月至 2017 年 3 月）

年度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前三

个月
合计

服务总人次 387,603 806,316 455,048 111,988 1,760,955

诉讼 1,026 4,443 20,603 3,104 29,176

非诉讼
接访咨询 110,278 276,048 287,285 69,899 743,510

审查合同 5,834 8,930 2,860 575 18,199



图 3-1 法律顾问服务情况统计表（2014 年 5 月至 2017 年 3 月）

“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项目取得的主要绩效如下：

（一）法律顾问深入村（社区）服务，解决基层迫切的法律需要。

2014 年至 2017 年“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项目的法律顾问深入到村（社区）

给村（居）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帮助基层干部、群众解决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遇到的

出具法律意见 4,668 7,464 5,567 940 18,639

代书 6,350 4,842 1,879 351 13,422

参与谈判签约 1,031 776 162 29 1,998

直接调处纠纷 13,888 20,602 10,377 1,889 46,756

敏感性群体性案件 1,091 1,171 141 3 2,406

协助选举 2,228 247 974 52 3,501

修改完善村规民约 2,614 4,277 764 83 7,738

法治讲座/宣传 11,964 54,512 86,575 19,950 173,001

其他法律服务 10,236 40,190 58,223 8,987 117,636

合计 170,182 419,059 454,807 102,758 1,146,806



邻里、婚姻家庭、上学就医、社会保障、承包租赁、土地权属、劳动工伤等各类法律

问题，并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真正解决了基层群众找律师难、找法律难、打官

司难的“三难”问题。

（二）协助基层干部自治管理，推动了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法律顾问发挥专业优势，积极热情为村（社区）“两委”组织决策提供专业的法

律意见，帮助村（社区）依法决策、依法管理。2014 年至 2017 年全省法律顾问共为村

（居）委会修改完善村规民约近 8000 份，协助村（社区）换届近 4000 次。法律顾问

通过参与村（社区）换届选举等重要村务，发挥专业优势，提高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

培育基层干部依法办事、依法维权的法治思维。村（居）干部对法律顾问工作从开始

的不理解、不配合很快地转变为欢迎、认可，并积极引导有法律需求的村居民向法律

顾问咨询，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得到提升。

（三）提高基层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逐步形成知法守法的良好习惯。

法律顾问通过集中培训、法制讲座、以案说法等形式，开展“法治进校园”、“法

治进社区”、“法治进乡村”、“法治进镇街”等送法上门活动，普及日常生产生活

涉及的法律知识。2014 年至 2017 年全省法律顾问共为村（社区）和群众提供法律咨询

74.3 万多人次，出具法律意见书近 1.9 万份，审查各式合同 1.8 万多份，举办法治讲

座或上法治课 17.3 万多场次。让干部群众在享受法律服务过程中，增强法律意识，培

养法治思维，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引导群众通过合法途径表达利益诉求，从源

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更好地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四）解决基层干部群众纠纷矛盾，促进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法律顾问在人民调解中的作用特别显著，当地党委政府、村（居）委会、群众对

这方面的评价、满意度非常高。2014 年至 2017 年全省法律顾问提供代书近 1.4 万次，

代理群众参与诉讼和实施法律援助 2.6 万多宗，参与调处矛盾纠纷近 4.7 万宗，处理

涉法信访和敏感性群体性案件 2400 多件以及其他法律事务 11.6 万多宗。在调解过程

中，法律顾问以案说法，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群众“信访不信法”的观念得

到有效改观，并减少非正常的上访事件，依法维护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有效维护

基层的和谐稳定。

（五）法律服务进村（社区），提升司法公信力。



“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是“一头牵着百姓疾苦，一头系着司法关爱”的民

心工程，通过法律顾问与人民群众之间反复交流、反复产生相互印象，人民群众对司

法产生直观的感受，对司法进行评价;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评价更为客观、更为理性，人

民群众对法律的信仰被逐步培育起来，司法公信力也逐步提升。

四、存在问题

（一）“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信息系统”不够完善。

信息系统显示广东省共有村社 26030 个，截至绩效评价日，共有 25062 个村社已

在“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信息系统”备案签约律师信息，覆盖率 96.28%。但

根据各地级市提供的相关律师资料显示，全省已在绩效评价日前实现全省全覆盖。

（二）补助资金分配公平性有待提高。

参与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律师，根据信息系统抽查现场评价地级市的

92 名律师顾问中，大部分都担任 6-8 个村（社区）的法律顾问，其中担任 8条村的法

律顾问有 26 名（占 28.26%），工作任务相对较重，而且全省各市各村（社区）的文化

习惯、经济发展和历史遗留等原因产生的法律纠纷不尽相同，村（社区）常住居民数

量差异较大，导致法律纠纷数量及难易程度会存在较大的差异。靠近市区的村（社区）

人数较多，纠纷多且复杂，律师顾问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较多，而经济落后人数较

少的地方，法律顾问现场坐班时无工作安排，造成资源浪费。另外，欠发达地区山区

较多，许多村交通不便，导致在途时间长、服务成本高等许多实际问题，根据《广东

省省级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对每个村（社区）每年工作补

贴实行“一刀切”，影响法律顾问工作积极性。

（三）法律顾问服务时间、法治讲座次数不足。

根据《意见》（粤委办发电〔2014〕42 号）文件中要求，村（社区）法律顾问每

个月至少到村服务累计 8小时，每个季度至少举办 1次法治讲座。2016 年村（社区）

法律顾问项目存在有的律师顾问每月服务时间不足 8小时、法治讲座次数一年不满 4

次的情况。

（四）各地工作经费不足。

广东省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补助资金，专项用于支付担任村（社区）法

律顾问的律师工作补贴，对各部门开展相关工作，未有明确的配套工作经费标准。部



分县（市、区）财政无力给予项目较多的配套经费，影响了项目开展的效果。如开展

法治讲座涉及的办公费用、场地租赁费用等，使组织形式大部分局限于给村干部普及

法律、进学校开展相关未成年法律的宣传等，宣传效果大打折扣，根据现场评价调查

问卷中，仍有 24.39%村（居）民对是否存在村（社区）法律顾问表示不清楚。

（五）项目人员配置不科学。

镇（街）司法所在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中承担着重要任务，既要协助律

师开展工作，又要进行日常监督、工作确认、收集信息、检查考核、上传下达等。大

部分司法所人员只有 2-3 人，甚至还存在“一人所”的现象，同时承担着当地（镇）

党委政府指派的中心工作和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人民调解、法治宣传等司法行政职

能，导致与法律顾问沟通不足，无法保证项目的开展。

五、建议及措施

（一）灵活法律顾问服务形式，合理配置律师资源。

面对需求不一，律师资源浪费的情况，可以考虑由律师事务所承包各个镇（街）

或片区，以团队形式提供服务，这样可以改善法律顾问担任村（社区）个数多，任务

重、因工作冲突无法定时到村服务、律师个别领域法律知识不强等问题，进一步提高

服务质量。

（二）统一补贴发放的方式，明确税收政策。

统一全省的补贴发放方式、明确资金的性质，联合税务部门发布税收缴纳处理意

见，确定补助资金是否缴纳税款，完善支出规范性。

（三）加强对驻村法律顾问的业务培训，合理筛选培训内容。

据驻村法律顾问反映，土地纠纷在农村较为常见，但律师以往解决的案例中土地

纠纷较少。建议司法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和律师协会对已经解决的土地纠纷案例进行

总结、完善相关土地法规，组织驻村律师对土地政策进行专题培训。

（四）落实村（社区）法律顾问助理，统一聘用形式。

落实 2016 年提出的村（社区）法律顾问助理制度，减轻律师在前期、后期的辅助

性工作，提高律师的工作效率，缓解镇（街）司法所人手不够、工作职责落实不到位

的情况，如鼓励年轻村干部兼任法律顾问助理，给予基本的工作补助，辅助法律顾问

填报系统工作日志，引导村（社区）干部完成确认工作。



（五）创新服务方式，加大宣传力度。

一是利用原有的“12348”等服务资源途径加上微信等互联网方式，建立微信公众

号，适应社会发展趋势，实现业务功能网上网下同步受理、即时流转、一体衔接，推

动公共法律服务更多地向社会治理末端延伸，努力在服务对象上实现全覆盖。二是把

宣传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和先进典型宣传纳入年度法治宣传、媒体宣扬工作计划，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对村（社区）法律顾问的工作的专项宣传。

附件：1.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省级补助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

2.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省级补助资金绩效评价说明



附件 1

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省级补助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

评价指标体系

评分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绩效影

响
50

前期准备 20

论证决策 7 6.00

目标设置 7 7.00

保障措施 6 5.00

资金管理 17

资金到位 4 3.13

资金支付 5 4.47

支出规范性 8 6.93

事项管理 13
实施程序 8 7.13

管理情况 5 3.93

绩效表

现
50

经济性 5 预算(成本)控制 5 5.00

效率性 10 完成进度及质量 10 7.80

效果性 30
社会经济效益 25 20.73

可持续发展 5 4.47

公平性 5 公共属性 5 4.28

合计 100 85.87



附件2

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省级补助资金

绩效评价说明

一、 评价目的

通过绩效评价，衡量村（社区）法律顾问项目资金绩效，检测资金使用是否达到

预期目标，资金管理是否规范，资金使用是否有效，并总结经验，分析存在问题，有

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改进和加强财政支出项目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

使用效益。

二、 评价原则和方法

根据财政部和省有关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规定和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省级补

助资金支出相关内容，本次评价工作遵循“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通过

对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公平性的比较和分析，检测评价支出效率和支出

效果。评价基准日为2017年6月30日。

（一）目标比较法。

将资金项目实施效果与绩效目标进行对比，综合分析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二）满意度调查法。

由现场评价小组在现场发放调查问卷对基层干部、村（居）民以及法律顾问进行

调查，了解项目惠及对象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对项目实施的满意情况。

三、评价依据

（一）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制度。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二）省委、省政府制定的相关文件制度。

1．《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一村（社区）一

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粤委办发电〔2014〕42号）；

2.省政府《关于修订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粤府〔2015〕

34号）。

（三）省财政厅、省司法厅制定的相关评价制度与管理规定。



1．《关于开展2017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粤财绩函〔2017〕18

号）；

2．《关于印发省级财政到期资金使用绩效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粤财评〔2014〕

7号）；

3．《关于印发广东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试行方案的通知》（粤财评〔2004〕1号）；

4．《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粤财行〔2015〕250号）；

5.《广东省司法厅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意

见的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司办〔2014〕95号）；

6.《关于印发<2015年全面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粤司办〔2015〕74号）。

（四）各资金使用单位提交的绩效自评报告、基础信息表及绩效评价指标表。

（五）其他村（社区）法律顾问项目资料及管理的有关规定等。

四、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广东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行方案》，结合村（社区）法律顾问项目的特

点及资金使用的具体情况，建立了村（社区）法律顾问项目资金使用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评价指标体系分为绩效影响、绩效表现两大部分，采取百分制的计分方式，其中

项目前期准备标准分20分，该部分反映项目立项是否经过科学的决策程序，目标设置

是否完整、科学，目标实现的保障机制（组织机构及制度措施）是否健全、完备等情

况；资金管理标准分17分，该部分反映项目资金管理过程中的资金到位、资金支出、

财务合规等方面的情况；事项管理标准分13分，反映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规范性、监管

是否到位等情况；项目的绩效表现标准分50分，该部分反映项目产出数量、质量、成

本、时效等按绩效目标要求的实现程度及项目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影响可持续性，以及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的满意程度等。绩效等级：优≥

90分；良(90,80]分；中(80,70]分；低(70,60]分；差＜60分五个档次。

五、评价流程

省财政厅委托广州皓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成立评价工作组，负责一村（社区）

一法律顾问省级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具体实施。



（一）前期准备。一是印发绩效评价工作文件。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开展2017

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粤财绩函〔2017〕18号），制定了相应评价工

作方案，收集用款单位项目数据及相关资料，以及做好本次绩效评价工作等提出了具

体的要求。二是研究设定项目评价指标。

（二）自评材料审核分析。评价工作组对用款单位按要求提交的绩效自评资料进

行收集、分类整理，并对自评材料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及相关佐证材料的有关性进

行审核，并将审核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审核意见记录清楚，为开展现场评价提供情况

参考。

（三）现场核查评价。根据《广东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行方案》等有关规定和

绩效评价现场核查实际操作规程，现场勘验工作采取选点抽样勘验的方法。评价小组

抽取了肇庆市（高要市、德庆县、怀集县）、梅州市（兴宁市、梅县区、大埔县）、

汕头市（金平区、潮南区、南澳县）、阳江市（阳春市、阳西县），11 个县（市、区）

22 个镇（街）共 391 个条村进行现场评价，总涉及省级补助资金 1,480.50 万元，占项

目资金总额 14.54%。评价工作组达到抽查县（市、区）后，在了解收集总的情况和资

料的同时，召集本县（市、区）所有镇（街）村干部参与座谈会，听取各级部门对执

行情况进行汇报，随后深入到村（居）委会，对村（社区）法律顾问项目进行现场核

查，了解村（社区）法律顾问具体工作情况，采集、核对相关基础数据资料，对村（社

区）、个人以及担任村（社区）法律顾问的律师进行满意度调查。

（四）综合分析评价。评价工作组对采集的评价相关基础数据资料进行整理汇总，

结合现场核实情况，对村（社区）法律顾问项目资金的落实、项目的组织实施、项目

实施的效果等情况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了解分析项目实施的效果等情况进行全面分

析，并采用项目预定目标与实施效果比较分析等方法进行综合评价，形成初步评价报

告，并接受省财政厅初稿审核。

（五）初稿审核。根据初稿审核意见对报告进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经省财

政厅同意后征求省司法厅意见。

（六）评价报告征询修改。根据省司法厅的书面反馈意见逐一核实，逐一说明采

纳和不予采纳的理由，并形成绩效评价报告意见征求修改的书面材料，依据事实及合

理性进行修改完善后形成正式评价报告。



六、评价人员

序号 小组成员姓名 工作组职务

1 周燕青 项目负责人

2 王凌慧 复核

3 周发明 副组长

4 伍敏仪 副组长

5 潘福宁

6 张愉苑

7 谢游珊

8 周华生

9 郭成杰




